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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江苏省融合教育资源中心

省级特教专职教师上岗培训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根据《江苏省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

2020年）》（苏教基【2017】22号）以及《关于加强普通学校融合

教育资源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苏教基【2018】25号）的要求，

加快培养我省融合教育资源中心特教专职教师，提高普通学校实施

融合教育的能力，江苏省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拟面向江苏省各市开展融合教育资源中心特教专职教师上

岗培训，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培训目标

依据《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及准入资格要求，结合实施融

合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通过有计划、分层次培训，使得受训教师

具备融合教育的专业理念与素养，掌握开展融合教育工作必备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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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与技能，提高开展融合教育资源支持与服务的能力。

二、培训对象

全省普通学校资源教师。

三、培训内容与方式

培训分基础理论和实践操作两个阶段，完成基础理论培训并

参加四门课程考试全部及格后方可进入实践操作阶段学习：

1.基础理论。通过在线学习视频，从理论层面充分认识和了解

特殊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融合教育概论与实务、特殊儿童

心理与教育、特殊儿童教育评估、特殊儿童行为管理。

2.实践操作。通过现场教学、实践操作、参观考察等方式，

帮助学员从实践层面了解和掌握特殊教育的专业技能、操作方式与

管理方法。主要内容包括资源中心建设与管理、特殊儿童教育评估、

个别教育计划、课程与教学调整、教育康复技术。

四、培训组织与时间安排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省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负责

组织培训期间的学习、考试等安排。

培训时间：

1.基础理论授课

学员需完成的“特殊教育基础理论”在线课程学习，线上资源

观看方式：学员登录江苏教师管理系（https://www.jste.net.cn）,

在页面右方“课程库”中搜索“江苏省融合教育特教专职教师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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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培训数字资源”即可访问。课件是浏览模式，不计时间与学时，

属于公益课程。

2.实践操作授课

四门特殊教育基础理论考试全部及格的教师，方可参加南京实

践操作培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培训收费

1.学员免费接受“特殊教育基础理论”在线课程学习。

2.实践操作授课前统一组织理论课程考试。每门课程考试服务

费400元，包含出卷、改卷、监考、场地安排等费用。四门课程共计

1600元/人。

3.实践操作培训费6600元/人。实践操作培训费用包括参训教师

培训期间的学费、材料费、师资费以及在南京实践操作培训的食宿

费等。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根据缴费情况开具相应发票。培训如

涉及往返交通费由参训教师回原单位报销。

六、付款方式

账户信息：

户名：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账号：430101231900213085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燕子矶支行

行号：1023010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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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绩评定与证书

1.9 月 7 日和 8 日举行基础理论线下考试，具体考试通知请及

时关注 QQ群。

2.实践操作课程成绩评定以个案分析为主，提交课程作业（个

案评估报告、IEP 实施方案、课程与教学调整计划等），专家评核

通过为合格。

3.两项成绩均合格的学员，将颁发“江苏省融合教育资源中心

特教专职教师上岗结业证书”。

4.无故缺课一次或请假超过五分之一课时的学员，不得参加基

础理论考试或实践操作考核。

八、其他安排

请各单位将培训回执单（PDF扫描盖章）（附件2）及时报送至

江苏省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 赵老师。

联系电话：025-89668333。邮箱：jjc@njts.edu.cn

请参加培训的学员及时加QQ群：937807156

附件 1 培训单位简介

附件 2 培训回执单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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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训单位简介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坐落于“博爱之都”南京，是全国唯一一所独立设置，

以培养特殊教育师资为主，兼残疾人事业专门人才培养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学校

由教育部于1982年创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予以资助支持，初名“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校”，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中等师范学校，隶属教育部管理。

1997年学校划归江苏省人民政府管理。2002年升格为专科院校，更名为“南京特殊

教育职业技术学院”。2009年成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单位。

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筹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2015年正式获批升格

为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是全国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改革项目单位、中国残联首批残疾学生高等

融合教育试点学校、“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

地”“中国盲文手语推广服务中心”“江苏省特殊教育发展指导中心”“江苏省特

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江苏省残疾人事业培训中心”“江苏视障人员教育考试支

持研究中心”。学校先后荣获“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单位”“全国语言文字规范化示

范校”“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江苏省高校先进基

层党组织”“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和“江苏省智慧校园”等多项荣誉称号。

学校现有栖霞、江宁和浦口三个校区。校舍建筑总面积20.34万平方米，教学

科研仪器设施设备总值9319.55万元。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87.17万册，数据库资源

22个，拥有电子图书373万余册，馆藏结构以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康复医学、残

疾人事业类、师范人文类为主，形成特色鲜明的藏书体系；南京无障碍图书馆（盲

文阅览室）收藏盲文、大字本图书1万余册，盲文期刊10种，无障碍电影489部，其

中盲文图书藏书量居国内高校前列。学校建有校内实验（实训）室95个，校外实习

基地249个。“特殊儿童康复实践教育中心”和“特殊教育教师实践教育中心”为

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特殊儿童障碍与干预技术”实验室为省高校重点

建设实验室。“特殊儿童教育与康复虚拟仿真实验”为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音乐治疗与康复虚拟仿真实验”为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基于全媒体传

播平台的国家通用手语节目开发与推广”获批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为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中心建设点。学校建有国内第一所教育类历史博物馆——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

藏特殊教育与残疾人事业相关实物、文献、史料等2000余件（册、套），室内展区

有通史馆、文献馆、技术馆、体验馆、特藏馆、影视馆与中国残疾人集邮馆等，室

外展区有复明一号大型手术车展室。

学校设有特殊教育学院（省特殊教育发展指导中心）、教育科学学院、康复科

学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语言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管理学院（无障碍管

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学院10个学院，

共开设25个本科专业，涉及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医学、艺术学等

七大学科门类。“教育学”“公共管理”“中国语言文学”“数学”为“十四五”

江苏省重点学科。特殊教育、公共事业管理2个专业为国家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小学教育、手语翻译、学前教育、康复治疗学、教育康复学、服装与服饰设计、

音乐学等12个专业为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特殊教育专业为江苏高校品

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建设项目。拥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3门、省级一流课程14门、省级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3门、省级在线开放课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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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门。立项省级重点教材12部。承担教育部卓越特殊教

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

学校科研工作立足行业特色、服务政府决策，近年来牵头成立“全国大中小

学校特殊教育联盟”，作为主要承担单位研制《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

范》等国家标准，编写、发布《残疾人蓝皮书》《无障碍环境蓝皮书》，多项成果

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采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学校建设有江

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残疾人事业

研究智库研究基地、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等11个省级科研创新平台。近年来，

学校教师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20项，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优秀成果

奖8项。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8470人（其中残障大学生262人），自有专任教师445人。

自有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比例达48%，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

达90％。现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教学名

师、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培养对象、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江苏

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省“双创博士”、省“青年五四奖章”等百余人。

建校41年来，学校始终恪守为中国特殊教育和残疾人事业服务的办学宗旨，秉

承“博爱塑魂”校训精神，大力实施“特色发展、融通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

四大战略，着力办强特殊教育、办大康复教育、办特师范教育、办亮融合教育、办

优残疾人事业管理人才培养，共为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及残疾人管理与服务机构等培

养了3万余名专门人才，桃李满天下，被誉为“中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摇篮”。

（更新至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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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培训回执单
填报单位： 市（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学科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